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01號

原      告  李錦文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訴訟代理人  簡良夙律師

被      告  金素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勝文律師

被      告  江日榮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麒律師 

被      告  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江日榮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8萬元，及自民

國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

0號旁（坐落桃園市○鎮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鐵

皮廠房及其坐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萬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負擔14％，餘由原告負

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32萬7,000元為被告元

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元利欣實業

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9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五、本判決第一項後段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新臺幣2萬4,000

元為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就各期為假執

行。但若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每期以新臺幣7萬元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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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因

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0

條第2項、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訴外人

袁榮貴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之土

地及其上之鐵皮屋1間（下稱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

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利欣公司）使用，因系爭鐵皮屋於民

國111年1月6日發生火災，致原告財產權受有侵害，被告乙

○○為系爭鐵皮屋租賃契約之保證人、被告甲○○為被告元

利欣公司之負責人，分別依系爭鐵皮屋租賃契約之保證關係

向被告乙○○主張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

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規定，請求被告甲○○、元利欣

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因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即系爭鐵皮

屋所在地位於桃園市平鎮區，則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一）被告乙○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33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

告乙○○、元利欣公司、甲○○應連帶給付原告第一項所示

金額中598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見本院卷第7頁）。嗣原告於113年4月15日言詞

辯論程序中變更聲明為：「（一）被告乙○○應給付原告69

6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元利欣公司及甲○○應連帶

給付696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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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前二項請求之任一被告

已給付時，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四）被

告元利欣公司、甲○○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

鐵皮屋及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7萬元。（五）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373頁）。經核

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變更，均係本於其為系爭鐵皮屋之出租

人，系爭鐵皮屋因失火受有損害，且迄今尚未返還原告此一

基礎事實而為請求，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之。

三、本件元利欣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09年4月10日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

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土地為桃

園市○鎮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面

積1788平方公尺，含地上物一間平房及一間鐵皮屋全部

（即系爭鐵皮屋）。原告於109年12月1日起將系爭鐵皮屋

及坐落土地一併出租予訴外人袁榮貴，約定租期自109年1

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7萬元，原告與袁

榮貴遂於109年12月1日簽定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

約），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袁榮貴承租系爭

鐵皮屋後，乃將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公司使用。嗣於

系爭租約期滿後，袁榮貴仍持續使用系爭鐵皮屋並按月繳

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按月收取租金，系

爭租約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後袁榮貴於111年8月11

日死亡，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現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及

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甲○○持續占有使用。

（二）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凌晨6時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

火災），系爭鐵皮屋內大量木材及其他物品皆成廢棄物，

袁榮貴曾於111年1月10日書立火災善後處理協議書（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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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協議書），承諾處理前開廢棄物及對系爭火災所致財

物損失向原告賠償。惟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袁榮

貴過世前仍未依系爭協議書對原告履行賠償義務，系爭鐵

皮屋內迄今仍有大量廢棄物未清運完畢，系爭鐵皮屋大面

積燒毀亦未修繕，經原告詢價結果，現留置於系爭鐵皮屋

內之廢棄物，如委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清運，至少需花

費493萬5,000元，而修繕系爭鐵皮屋遭火災毀損之部分，

需拆除鐵皮重建及電力重新拉線，經原告詢價結果需花費

至少104萬9,900元。另查，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

司仍繼續支付租金予原告至112年1月，因被告等迄今未清

除系爭鐵皮屋內堆置之廢棄物，造成原告有未能收取土地

租金之損害，此部分自112年2月起計算至113年3月31日

止，共計98萬元（計算式：7萬×14個月＝98萬），從而，

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至少為696萬4,900元（計算式：493

萬5,000＋104萬9,900＋98萬＝696萬4,900）。

（三）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未依系爭租約第9條、民法第432、

433、434條規定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鐵

皮屋因系爭火災毀損致原告所受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系爭租約暨轉為不

定期租賃契約，租賃關係仍存續，被告乙○○仍應繼續就

不定期租賃契約負保證人之責任。另查袁榮貴於111年8月

11日死亡，其繼承人皆拋棄繼承，可推測袁榮貴之遺產不

足以清償本件債務，主債務人陷於無資力之狀態，依民法

第746條第3款之規定，被告乙○○不得拒絕清償，故被告

乙○○應依系爭租約之保證責任、民法第432條、第433

條、第434條、第739條規定，對系爭火災致原告之損害負

賠償之責。

（四）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公司及被告甲○○使

用，被告元利欣公司、甲○○自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惟查系爭火災依111年1月7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

原因紀錄所示，起火原因判定為電氣因素，足證系爭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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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原因係被告元利欣公司於系爭鐵皮屋內不當保管、使

用電器設備，系爭火災之發生可歸責於被告元利欣公司，

被告元利欣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甲○○為被告

元利欣公司之負責人即董事，未善盡管理監督被告元利欣

公司之業務執行，未妥善保管系爭鐵皮屋之責任，與被告

元利欣公司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被告甲○○、元利欣公司

應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

條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

（五）另被告元利欣公司、甲○○長期放置廢棄物於系爭鐵皮

屋，造成原告無法使用收益系爭鐵皮屋，侵害原告之使用

收益權，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甲○○占用系爭鐵皮屋獲

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原告因而受有損害，另依民法第17

9條之規定，請被告元利欣公司、甲○○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參以系爭租約約定，袁榮貴係以每月7萬元

之代價向原告承租系爭鐵皮屋，從而，被告元利欣公司、

甲○○應按每月7萬元之金額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予原告，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

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乙○○部分：系爭租約原約定之租賃期間為自109年1

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系爭租約係有一定期限之

租賃契約，雖於系爭租約屆期後，袁榮貴持續使用系爭鐵

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按月

收取租金，袁榮貴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視為以不定期限繼

續契約，然被告乙○○並未同意繼續擔任系爭租約之保證

人，對於原告與袁榮貴於系爭租約期限屆滿後成立之不定

期限租賃契約，不負保證人之責。況系爭火災發生於000

年0月0日，原告請求未給付之租金係自112年2月起計算，

均係於系爭租約約定租期屆至後，被告乙○○自無須負保

證責任，原告主張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並據此

請求被告乙○○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等語。並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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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甲○○部分：

　 1、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袁榮貴，被告甲○○並未

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經營，僅為掛名之負責人，被

告元利欣公司之大、小章亦係由袁榮貴保管、使用。袁榮

貴去世後，恐係由袁榮貴之同居人即被告乙○○營運公

司，被告甲○○亦未於袁榮貴去世後支付租金予原告，對

原告自無任何侵權行為可言。

　 2、系爭鐵皮屋所遺留之廢棄物，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實際負責

人袁榮貴所堆置，與被告甲○○無涉，且原告提出有關清

運系爭鐵皮屋內堆置廢棄物及修繕系爭鐵皮屋之報價單皆

無用印，被告甲○○否認原告主張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

金額。

　 3、系爭租約第9條雖約定承租人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而排除民法第434條之特別規定，然依債之相對性，僅袁

榮貴應受系爭租約拘束，被告甲○○並非被告元利欣公司

之實際負責人，且原告亦未說明被告甲○○有何具體侵權

行為，亦未證明被告甲○○有何重大過失行為，被告甲○

○自無侵權行為責任可言。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甲○○應

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系爭火災致生之損害對原告負連帶

損害賠償之責，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

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被告元利欣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頁）　　　　　　　　　

（一）原告於109年4月10日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

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土地 為

桃園市○鎮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

面積1788平方公尺，含地上物一間平房及一間鐵皮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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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系爭鐵皮屋），租期自109年4月10日起至110年4月9

日止，每年租金36萬元；自110年4月10日起至112年4月9

日止，租金調整為每年40萬元。

（二）原告於109年12月1日起將所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

○路00號（坐落土地為桃園市○鎮區○○段000○000地號

土地上部分土地）上之系爭鐵皮屋及其坐落土地出租予訴

外人袁榮貴，約定租期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

日止，每月租金7萬元，袁榮貴並邀同被告乙○○為保證

人，於109年12月1日與原告簽訂土地租賃契約（即系爭租

約）。系爭租約第9條約定：租賃期間內乙方（即袁榮

貴）對租賃物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於承租之土地不得

放置爆炸性或危險性之物品，如怠於注意、違反約定所致

生損害由乙方負責。嗣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後，袁榮貴仍持

續使用系爭鐵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

思並持續收取租金，系爭租約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

（三）袁榮貴於承租系爭鐵皮屋期間，將系爭鐵皮屋提供予被告

元利欣公司使用。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凌晨6 時11

分許發生火災，依111年1月7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

因紀錄所示，起火原因初步判定為電氣因素，燃燒作業區

木屑及夾層物品，燃燒面積10平方公尺，財物損失5,000

元，無人員受傷（即系爭火災）。

（四）袁榮貴於111年1月10日書立火災善後處理協議書（即系爭

協議書）交付原告，向原告表示願就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

月6日所發生之系爭火災造成原告之財物損失負賠償責

任。

（五）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袁宗平、袁宗安、

袁楷修、袁楷翔、袁沛君、林育屏、林展頡均聲請拋棄繼

承，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繼字第5808號准

予備查在案。

（六）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前因「109

年12月3日至110年2月5日間，司機范君揚、林炳在，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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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及BEC-3261號自用小貨車，自新

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

將屬於一般廢棄物之廢木材、廣告看板、衣服及廢棄紙張

等廢棄物，載運至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323巷156之3號」

之事實（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

號不起訴處分書）；及因「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

隊刑事警察大隊於111年1月6日8時35分派稽查人員在桃園

市○鎮區○○路00號元利欣公司廠房內（即系爭鐵皮

屋），發現自不詳事業取得之廢木材及廢木材混合物（含

廢塑膠、廢鋁、廢布、廢鐵及廢玻璃）堆置貯存在廠區

內」之事實（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

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移送檢

察官，經偵查後均認被告甲○○僅系掛名為元利欣公司登

記負責人，並未參與元利欣公司營運，對於元利欣公司之

運作均不知情等為由，認定被告甲○○無須就元利欣公司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事實負責，而分別以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

書，對被告甲○○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175-

183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

號卷宗）。

四、本件兩造之爭點，應在於（一）原告以被告乙○○為系爭租

約之保證人，依民法第432、433、434、739 條規定，請求

被告乙○○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原告之損害負賠

償責任，是否有理由？（二）原告主張被告元利欣公司、甲

○○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使系爭鐵皮屋發生系爭火

災，應就系爭鐵皮屋所受損害對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連帶向原告負侵權行

為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江日榮自113 年4月1日起至騰空

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占用土地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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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乙○○就袁榮貴與原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成立

不定期限租賃契約，不應負保證人之責；原告請求被告乙

○○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賠

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定有期限之債務為保證者，如債權人允許主債務人延期

清償時，保證人除對於其延期已為同意外，不負保證責

任，民法第755 條定有明文。保證人之所以願為承租人保

證，乃因租約有期，責任有限，若竟因出租人之不即表示

反對承租人繼續使用收益租賃物，而應無限期負擔保證責

任，絕非保證人之原意，亦非保證契約當事人於訂約時之

真意。揆諸前開說明，除出租人能證明保證人對於已續為

不定期限之租約另為同意之保證外，保證人應不再負保證

責任。

　 2、經查，原告與袁榮貴間之系爭租約原定有期限，並簽訂系

爭租約由被告乙○○擔任保證人（見本院卷第17-19

頁），系爭租約租期於110年11月30日屆滿後，原告與袁

榮貴就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租賃關係已依民法第451

條規定視為不定期限之租約，而原告復未舉證被告乙○○

就不定期限租賃另為同意之保證，依上開說明，原告主張

被告乙○○應基於保證人之地位，繼續於110年11月30日

以後，擔保袁榮貴就系爭鐵皮屋因租賃關係所生對於原告

之給付責任，難認有據。況本件原告主張所受損害均為系

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因系爭火災所致，顯然係在系爭

租約原定租期屆滿後始發生，則原告請求被告乙○○就系

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賠償責任，

自不可採。

（二）原告請求被告甲○○、元利欣公司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

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為袁榮貴，被告甲○○僅元

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並無參與元利欣公司之業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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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雖主張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等

語；惟被告甲○○否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實質負責人，並

抗辯其與袁榮貴為朋友，因袁榮貴信用有問題，所以才請

其幫忙掛名擔任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均未持有

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大、小章，也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

業務無執行，對於系爭鐵皮屋之使用情形均不清楚等語。

經查，於元利欣公司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中，經檢

察官傳喚證人即元利欣公司助理蕭俊大具結後證稱：我與

袁榮貴是舊識，袁榮貴找我到元利欣公司擔任助理；元利

欣公司主要業務是做餐飲系列廚區的清潔，承租系爭鐵皮

屋是用來堆放廚具設備；系爭鐵皮屋內外堆積大量廢木材

等廢棄物，是袁榮貴去收集廢木材做材料，將回收物再利

用；元利欣公司的實際負責人是袁榮貴，甲○○只是袁榮

貴的好友，因為之前袁榮貴生意失敗，所以找甲○○擔任

人頭登記為公司負責人，但我都沒有在元利欣公司看過甲

○○，甲○○在元利欣公司應該沒有實權，元利欣公司之

實際決策都是袁榮貴等語；證人即元利欣公司員工蔡膳謙

具結證稱：我是元利欣公司的點工，受雇於袁榮貴按時計

費，主要是做廚房清潔，元利欣公司有需要才找我支援；

袁榮貴有時候也請我到系爭鐵皮屋支援木材粉碎的工作；

系爭火災當日是袁榮貴打給我說系爭鐵皮屋失火，我到現

場時，已經有消防員在滅火了，元利欣公司的事情我都只

跟袁榮貴聯絡，沒見過也不認識甲○○，都是跟袁榮貴接

洽等語，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12月21日檢察官

訊問筆錄1份可佐【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

38950號卷（下稱桃檢偵卷）第121-127頁】。另於袁榮

貴、甲○○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中，袁榮貴以證人身

分證稱：我才是元利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甲○○只

是掛名，因為伊本身信用有問題，所以才請被告甲○○幫

忙掛名等語，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

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份書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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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經核蕭俊大、蔡膳謙均為桃園市環保局環境稽查工

作紀錄表上所載111年1月6日於系爭鐵皮屋稽查當日在場

之人員；且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所示，蕭俊大、

蔡膳謙均一致陳稱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火災前已經

休息4天以上，系爭火災發生當時無人在現場工作，鍋爐1

及鍋爐2也都沒有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82-87頁），足徵

蕭俊大、蔡膳謙對於系爭鐵皮屋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之情況

有相當程度了解，而其等證述有關元利欣公司之實質決

策、管理事務之負責人為袁榮貴，亦與袁榮貴於偵查中證

稱之內容相符，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決策、行為人

及實質負責人均為袁榮貴，被告甲○○抗辯只是被告元利

欣公司登記負責人，對被告元利欣公司運作不知情一節，

應堪採信。

　 2、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任何故意、過失侵

權行為，自無須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賠

償責任：

　  ⑴按民法第28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

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

任。此係法人侵權行為責任之特別規定，須以法人之代表

權人因執行職務而侵害他人之權利，合於民法所定侵權行

為之要件時，乃責令法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倘代表

人之行為尚不構成侵權行為，即難認有本條規定適用之餘

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據上開證人蕭俊大、蔡膳謙之證述內容，及袁榮貴於偵

查中之證稱內容可知，系爭鐵皮屋之承租、使用、管理等

行為均係由袁榮貴決定，被告甲○○對於系爭鐵皮屋之占

有使用情形並不知悉，難謂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

生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權行為存在；且關於被告甲○

○因擔任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所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案件，分別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以被告甲○○僅係掛名元利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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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登記負責人、未參與公司營運等理由，分別以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

處分書，對被告甲○○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17

5-183頁），足徵被告甲○○確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

經營、管理，就系爭鐵皮屋之運作情況自屬不知情，則被

告甲○○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行為致系爭鐵皮屋發生系爭

火災，且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甲○○就系爭鐵皮屋因

系爭火災所致之損害，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存在。準此，原

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甲○○就系

爭火災所致系爭鐵皮屋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

據。原告對於被告甲○○既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

在，則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請

求被告元利欣公司應為被告甲○○之侵害行為負連帶賠償

責任，同屬無據。

　  ⑶雖原告主張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有移轉、處

分公司所有之車輛、機具等行為，然縱認被告元利欣公司

有於袁榮貴死亡後處分資產，亦無從逕此認定被告甲○○

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致系爭鐵皮屋毀損，有何故意、過失

行為存在，附此敘明。

　 3、系爭鐵皮屋雖經警查獲有非法堆置事業廢木材及廢木材混

合物，另有怪手、堆高機及物理處理機（壓縮、破碎

等），並使用動力機具將廢木材分選後壓縮體積，成為粒

狀廢木材及棒狀廢木材，而被告元利欣公司未領有公民營

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文件，逕行事業廢棄物貯存及處理業

務，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等情況，此有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3月4日桃環稽字第111001841

2號函可考（見桃檢偵卷第19-27頁）。然由證人蕭俊大、

蔡膳謙之證述內容可知（見桃檢偵卷第121-124頁），系

爭鐵皮屋所堆放之廢棄物及使用系爭鐵皮屋從事廢木材再

利用等行為者，均為袁榮貴所為，則袁榮貴因上開行為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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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

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違法清除、處理廢

棄物罪嫌，既屬袁榮貴個人之犯罪行為，雖被告元利欣公

司因此須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遭主管機關科以各

該條之罰金。然袁榮貴上開違法行為，縱不法侵害原告之

權利，因非執行職務行為，被告元利欣公司自無須依民法

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袁榮貴負連帶賠償責

任，併此敘明。

（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給付98萬

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占用土

地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為有理由：

　 1、按民法第 452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死亡者，租賃契約雖

定有期限，其繼承人仍得終止租約」，其立法目的旨在使

承租人死亡而有繼承人繼承其租賃權時，於其繼承人無須

繼續租賃契約者，應使之得以終止契約。惟如承租人死

亡，而無繼承人或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時，因已無契約承

租人主體存在，應解為其租賃關係當然歸於消滅（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袁榮貴於1

11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袁宗平、袁宗安、袁楷修、

袁楷翔、袁沛君、林育屏、林展頡均拋棄繼承，現無人繼

承，此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司繼字第5808

號公告可佐（見本院卷第201頁），則袁榮貴與原告間之

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於袁榮貴死亡時應即消滅，先予認

定。

　 2、然於袁榮貴死亡後，仍有人以袁榮貴之名義持續按月繳納

7萬元予原告，此有原告提出之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0號，下稱原告帳戶）之存摺內

頁明細可佐（見本院卷第315頁、第319-325頁），原告亦

持續收取上開每月7萬元金額至112年1月止，此為原告主

張且不爭執之事實。然系爭鐵皮屋於系爭火災發後，袁榮

貴仍持續以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供作被告元利欣公司使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3



用，其上仍停放標示為被告元利欣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

000-0000、KEA-2725、AUJ-1860號車輛，此有原告提出之

現場照片及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3年4

月8日函暨所附汽車異動歷史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

汽車車籍查詢等（見本院卷第249-255頁、第331-345頁）

附卷可參，足徵被告元利欣公司於袁榮貴死亡後，仍有持

續占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事實存在，堪予認定。

　 3、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

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

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

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

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

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參照）。所謂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係指因其本質上並非合法契約下所稱之租金，

而僅係因占有人使用收益之結果，致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

無法將之出租而收取租金，形同占有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

利益，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則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故

於認定占有人應返還之利益時，此項相當租金利益之認

定，自可參酌出租時之租金數額，而不受法定租金額之限

制。經查，原告將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承

租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再以每月7萬元租金轉租予袁

榮貴，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

欣公司仍持續占有使用，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無法律上之

原因，而受有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利益，使

原告無法使用收益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

金之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償還相當於租金

之價額。又原告不爭執於袁榮貴死亡後至112年1月止，有

人持續以袁榮貴之名義每月匯款7萬元至原告帳戶，而系

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現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占有中，則原

告主張被告元利欣公司應自112年2月起，依每月7萬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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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給付原告相當於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利

益，應屬有據。依此核算，原告基於民法不當得利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自112年2月起至至113年3月31

日止，應給付原告之金額為98萬元（計算式：7萬×14個月

＝98萬），並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鐵皮屋

及坐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應屬有據。

　 4、原告雖主張被告甲○○應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上開無權占

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致原告因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

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然被告甲○○僅為被告元利

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未實際參與、管理元利欣公司之

業務執行，業如前述；其本身亦無實際占有使用系爭鐵皮

屋而受有利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

告甲○○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前開被告元利欣公司所受不

當得利金額連帶負賠償責任，自不足採，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既為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有權使用人，

則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無法律上原因，持續占

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利

欣公司自112年2月起至至113年3月31日止給付原告98萬元，

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日

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

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

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免為假

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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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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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01號
原      告  李錦文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訴訟代理人  簡良夙律師
被      告  金素香  


訴訟代理人  黃勝文律師
被      告  江日榮  


訴訟代理人  吳麒律師  
被      告  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日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8萬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桃園市○鎮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鐵皮廠房及其坐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萬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負擔1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32萬7,000元為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9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一項後段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新臺幣2萬4,000元為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就各期為假執行。但若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每期以新臺幣7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0條第2項、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訴外人袁榮貴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之土地及其上之鐵皮屋1間（下稱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利欣公司）使用，因系爭鐵皮屋於民國111年1月6日發生火災，致原告財產權受有侵害，被告乙○○為系爭鐵皮屋租賃契約之保證人、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負責人，分別依系爭鐵皮屋租賃契約之保證關係向被告乙○○主張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規定，請求被告甲○○、元利欣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因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即系爭鐵皮屋所在地位於桃園市平鎮區，則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一）被告乙○○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33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乙○○、元利欣公司、甲○○應連帶給付原告第一項所示金額中598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7頁）。嗣原告於113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變更聲明為：「（一）被告乙○○應給付原告696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元利欣公司及甲○○應連帶給付696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前二項請求之任一被告已給付時，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四）被告元利欣公司、甲○○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7萬元。（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373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變更，均係本於其為系爭鐵皮屋之出租人，系爭鐵皮屋因失火受有損害，且迄今尚未返還原告此一基礎事實而為請求，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之。
三、本件元利欣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09年4月10日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土地為桃園市○鎮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面積1788平方公尺，含地上物一間平房及一間鐵皮屋全部（即系爭鐵皮屋）。原告於109年12月1日起將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一併出租予訴外人袁榮貴，約定租期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7萬元，原告與袁榮貴遂於109年12月1日簽定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後，乃將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公司使用。嗣於系爭租約期滿後，袁榮貴仍持續使用系爭鐵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按月收取租金，系爭租約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後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現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甲○○持續占有使用。
（二）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凌晨6時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系爭鐵皮屋內大量木材及其他物品皆成廢棄物，袁榮貴曾於111年1月10日書立火災善後處理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承諾處理前開廢棄物及對系爭火災所致財物損失向原告賠償。惟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袁榮貴過世前仍未依系爭協議書對原告履行賠償義務，系爭鐵皮屋內迄今仍有大量廢棄物未清運完畢，系爭鐵皮屋大面積燒毀亦未修繕，經原告詢價結果，現留置於系爭鐵皮屋內之廢棄物，如委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清運，至少需花費493萬5,000元，而修繕系爭鐵皮屋遭火災毀損之部分，需拆除鐵皮重建及電力重新拉線，經原告詢價結果需花費至少104萬9,900元。另查，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仍繼續支付租金予原告至112年1月，因被告等迄今未清除系爭鐵皮屋內堆置之廢棄物，造成原告有未能收取土地租金之損害，此部分自112年2月起計算至113年3月31日止，共計98萬元（計算式：7萬×14個月＝98萬），從而，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至少為696萬4,900元（計算式：493萬5,000＋104萬9,900＋98萬＝696萬4,900）。
（三）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未依系爭租約第9條、民法第432、433、434條規定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毀損致原告所受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系爭租約暨轉為不定期租賃契約，租賃關係仍存續，被告乙○○仍應繼續就不定期租賃契約負保證人之責任。另查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皆拋棄繼承，可推測袁榮貴之遺產不足以清償本件債務，主債務人陷於無資力之狀態，依民法第746條第3款之規定，被告乙○○不得拒絕清償，故被告乙○○應依系爭租約之保證責任、民法第432條、第433條、第434條、第739條規定，對系爭火災致原告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四）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公司及被告甲○○使用，被告元利欣公司、甲○○自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惟查系爭火災依111年1月7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所示，起火原因判定為電氣因素，足證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係被告元利欣公司於系爭鐵皮屋內不當保管、使用電器設備，系爭火災之發生可歸責於被告元利欣公司，被告元利欣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負責人即董事，未善盡管理監督被告元利欣公司之業務執行，未妥善保管系爭鐵皮屋之責任，與被告元利欣公司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被告甲○○、元利欣公司應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
（五）另被告元利欣公司、甲○○長期放置廢棄物於系爭鐵皮屋，造成原告無法使用收益系爭鐵皮屋，侵害原告之使用收益權，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甲○○占用系爭鐵皮屋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原告因而受有損害，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被告元利欣公司、甲○○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參以系爭租約約定，袁榮貴係以每月7萬元之代價向原告承租系爭鐵皮屋，從而，被告元利欣公司、甲○○應按每月7萬元之金額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予原告，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乙○○部分：系爭租約原約定之租賃期間為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系爭租約係有一定期限之租賃契約，雖於系爭租約屆期後，袁榮貴持續使用系爭鐵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按月收取租金，袁榮貴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然被告乙○○並未同意繼續擔任系爭租約之保證人，對於原告與袁榮貴於系爭租約期限屆滿後成立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不負保證人之責。況系爭火災發生於000年0月0日，原告請求未給付之租金係自112年2月起計算，均係於系爭租約約定租期屆至後，被告乙○○自無須負保證責任，原告主張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並據此請求被告乙○○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甲○○部分：
　 1、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袁榮貴，被告甲○○並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經營，僅為掛名之負責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大、小章亦係由袁榮貴保管、使用。袁榮貴去世後，恐係由袁榮貴之同居人即被告乙○○營運公司，被告甲○○亦未於袁榮貴去世後支付租金予原告，對原告自無任何侵權行為可言。
　 2、系爭鐵皮屋所遺留之廢棄物，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實際負責人袁榮貴所堆置，與被告甲○○無涉，且原告提出有關清運系爭鐵皮屋內堆置廢棄物及修繕系爭鐵皮屋之報價單皆無用印，被告甲○○否認原告主張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金額。
　 3、系爭租約第9條雖約定承租人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排除民法第434條之特別規定，然依債之相對性，僅袁榮貴應受系爭租約拘束，被告甲○○並非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原告亦未說明被告甲○○有何具體侵權行為，亦未證明被告甲○○有何重大過失行為，被告甲○○自無侵權行為責任可言。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甲○○應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系爭火災致生之損害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元利欣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頁）　　　　　　　　　
（一）原告於109年4月10日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土地 為桃園市○鎮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面積1788平方公尺，含地上物一間平房及一間鐵皮屋全部（即系爭鐵皮屋），租期自109年4月10日起至110年4月9日止，每年租金36萬元；自110年4月10日起至112年4月9日止，租金調整為每年40萬元。
（二）原告於109年12月1日起將所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坐落土地為桃園市○鎮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上之系爭鐵皮屋及其坐落土地出租予訴外人袁榮貴，約定租期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7萬元，袁榮貴並邀同被告乙○○為保證人，於109年12月1日與原告簽訂土地租賃契約（即系爭租約）。系爭租約第9條約定：租賃期間內乙方（即袁榮貴）對租賃物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於承租之土地不得放置爆炸性或危險性之物品，如怠於注意、違反約定所致生損害由乙方負責。嗣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後，袁榮貴仍持續使用系爭鐵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收取租金，系爭租約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
（三）袁榮貴於承租系爭鐵皮屋期間，將系爭鐵皮屋提供予被告元利欣公司使用。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凌晨6 時11分許發生火災，依111年1月7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所示，起火原因初步判定為電氣因素，燃燒作業區木屑及夾層物品，燃燒面積10平方公尺，財物損失5,000元，無人員受傷（即系爭火災）。
（四）袁榮貴於111年1月10日書立火災善後處理協議書（即系爭協議書）交付原告，向原告表示願就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所發生之系爭火災造成原告之財物損失負賠償責任。
（五）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袁宗平、袁宗安、袁楷修、袁楷翔、袁沛君、林育屏、林展頡均聲請拋棄繼承，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繼字第5808號准予備查在案。
（六）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前因「109年12月3日至110年2月5日間，司機范君揚、林炳在，分別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及BEC-3261號自用小貨車，自新北市五股區五工六路『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將屬於一般廢棄物之廢木材、廣告看板、衣服及廢棄紙張等廢棄物，載運至新北市蘆洲區復興路323巷156之3號」之事實（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及因「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於111年1月6日8時35分派稽查人員在桃園市○鎮區○○路00號元利欣公司廠房內（即系爭鐵皮屋），發現自不詳事業取得之廢木材及廢木材混合物（含廢塑膠、廢鋁、廢布、廢鐵及廢玻璃）堆置貯存在廠區內」之事實（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移送檢察官，經偵查後均認被告甲○○僅系掛名為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並未參與元利欣公司營運，對於元利欣公司之運作均不知情等為由，認定被告甲○○無須就元利欣公司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事實負責，而分別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對被告甲○○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175-183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卷宗）。
四、本件兩造之爭點，應在於（一）原告以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依民法第432、433、434、739 條規定，請求被告乙○○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原告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二）原告主張被告元利欣公司、甲○○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使系爭鐵皮屋發生系爭火災，應就系爭鐵皮屋所受損害對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連帶向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江日榮自113 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占用土地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7萬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乙○○就袁榮貴與原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不應負保證人之責；原告請求被告乙○○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定有期限之債務為保證者，如債權人允許主債務人延期清償時，保證人除對於其延期已為同意外，不負保證責任，民法第755 條定有明文。保證人之所以願為承租人保證，乃因租約有期，責任有限，若竟因出租人之不即表示反對承租人繼續使用收益租賃物，而應無限期負擔保證責任，絕非保證人之原意，亦非保證契約當事人於訂約時之真意。揆諸前開說明，除出租人能證明保證人對於已續為不定期限之租約另為同意之保證外，保證人應不再負保證責任。
　 2、經查，原告與袁榮貴間之系爭租約原定有期限，並簽訂系爭租約由被告乙○○擔任保證人（見本院卷第17-19頁），系爭租約租期於110年11月30日屆滿後，原告與袁榮貴就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租賃關係已依民法第451條規定視為不定期限之租約，而原告復未舉證被告乙○○就不定期限租賃另為同意之保證，依上開說明，原告主張被告乙○○應基於保證人之地位，繼續於110年11月30日以後，擔保袁榮貴就系爭鐵皮屋因租賃關係所生對於原告之給付責任，難認有據。況本件原告主張所受損害均為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因系爭火災所致，顯然係在系爭租約原定租期屆滿後始發生，則原告請求被告乙○○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賠償責任，自不可採。
（二）原告請求被告甲○○、元利欣公司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為袁榮貴，被告甲○○僅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並無參與元利欣公司之業務執行：
　　  原告雖主張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等語；惟被告甲○○否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實質負責人，並抗辯其與袁榮貴為朋友，因袁榮貴信用有問題，所以才請其幫忙掛名擔任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均未持有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大、小章，也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業務無執行，對於系爭鐵皮屋之使用情形均不清楚等語。經查，於元利欣公司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中，經檢察官傳喚證人即元利欣公司助理蕭俊大具結後證稱：我與袁榮貴是舊識，袁榮貴找我到元利欣公司擔任助理；元利欣公司主要業務是做餐飲系列廚區的清潔，承租系爭鐵皮屋是用來堆放廚具設備；系爭鐵皮屋內外堆積大量廢木材等廢棄物，是袁榮貴去收集廢木材做材料，將回收物再利用；元利欣公司的實際負責人是袁榮貴，甲○○只是袁榮貴的好友，因為之前袁榮貴生意失敗，所以找甲○○擔任人頭登記為公司負責人，但我都沒有在元利欣公司看過甲○○，甲○○在元利欣公司應該沒有實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決策都是袁榮貴等語；證人即元利欣公司員工蔡膳謙具結證稱：我是元利欣公司的點工，受雇於袁榮貴按時計費，主要是做廚房清潔，元利欣公司有需要才找我支援；袁榮貴有時候也請我到系爭鐵皮屋支援木材粉碎的工作；系爭火災當日是袁榮貴打給我說系爭鐵皮屋失火，我到現場時，已經有消防員在滅火了，元利欣公司的事情我都只跟袁榮貴聯絡，沒見過也不認識甲○○，都是跟袁榮貴接洽等語，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12月21日檢察官訊問筆錄1份可佐【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卷（下稱桃檢偵卷）第121-127頁】。另於袁榮貴、甲○○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中，袁榮貴以證人身分證稱：我才是元利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甲○○只是掛名，因為伊本身信用有問題，所以才請被告甲○○幫忙掛名等語，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份書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5-177頁）。經核蕭俊大、蔡膳謙均為桃園市環保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上所載111年1月6日於系爭鐵皮屋稽查當日在場之人員；且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所示，蕭俊大、蔡膳謙均一致陳稱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火災前已經休息4天以上，系爭火災發生當時無人在現場工作，鍋爐1及鍋爐2也都沒有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82-87頁），足徵蕭俊大、蔡膳謙對於系爭鐵皮屋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之情況有相當程度了解，而其等證述有關元利欣公司之實質決策、管理事務之負責人為袁榮貴，亦與袁榮貴於偵查中證稱之內容相符，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決策、行為人及實質負責人均為袁榮貴，被告甲○○抗辯只是被告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對被告元利欣公司運作不知情一節，應堪採信。
　 2、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任何故意、過失侵權行為，自無須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⑴按民法第28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此係法人侵權行為責任之特別規定，須以法人之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而侵害他人之權利，合於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要件時，乃責令法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倘代表人之行為尚不構成侵權行為，即難認有本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據上開證人蕭俊大、蔡膳謙之證述內容，及袁榮貴於偵查中之證稱內容可知，系爭鐵皮屋之承租、使用、管理等行為均係由袁榮貴決定，被告甲○○對於系爭鐵皮屋之占有使用情形並不知悉，難謂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權行為存在；且關於被告甲○○因擔任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所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分別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以被告甲○○僅係掛名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未參與公司營運等理由，分別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對被告甲○○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175-183頁），足徵被告甲○○確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經營、管理，就系爭鐵皮屋之運作情況自屬不知情，則被告甲○○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行為致系爭鐵皮屋發生系爭火災，且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甲○○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致之損害，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存在。準此，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甲○○就系爭火災所致系爭鐵皮屋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原告對於被告甲○○既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應為被告甲○○之侵害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同屬無據。
　  ⑶雖原告主張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有移轉、處分公司所有之車輛、機具等行為，然縱認被告元利欣公司有於袁榮貴死亡後處分資產，亦無從逕此認定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致系爭鐵皮屋毀損，有何故意、過失行為存在，附此敘明。
　 3、系爭鐵皮屋雖經警查獲有非法堆置事業廢木材及廢木材混合物，另有怪手、堆高機及物理處理機（壓縮、破碎等），並使用動力機具將廢木材分選後壓縮體積，成為粒狀廢木材及棒狀廢木材，而被告元利欣公司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文件，逕行事業廢棄物貯存及處理業務，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等情況，此有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3月4日桃環稽字第1110018412號函可考（見桃檢偵卷第19-27頁）。然由證人蕭俊大、蔡膳謙之證述內容可知（見桃檢偵卷第121-124頁），系爭鐵皮屋所堆放之廢棄物及使用系爭鐵皮屋從事廢木材再利用等行為者，均為袁榮貴所為，則袁榮貴因上開行為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既屬袁榮貴個人之犯罪行為，雖被告元利欣公司因此須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遭主管機關科以各該條之罰金。然袁榮貴上開違法行為，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因非執行職務行為，被告元利欣公司自無須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袁榮貴負連帶賠償責任，併此敘明。
（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給付98萬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占用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為有理由：
　 1、按民法第 452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死亡者，租賃契約雖定有期限，其繼承人仍得終止租約」，其立法目的旨在使承租人死亡而有繼承人繼承其租賃權時，於其繼承人無須繼續租賃契約者，應使之得以終止契約。惟如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或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時，因已無契約承租人主體存在，應解為其租賃關係當然歸於消滅（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袁宗平、袁宗安、袁楷修、袁楷翔、袁沛君、林育屏、林展頡均拋棄繼承，現無人繼承，此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司繼字第5808號公告可佐（見本院卷第201頁），則袁榮貴與原告間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於袁榮貴死亡時應即消滅，先予認定。
　 2、然於袁榮貴死亡後，仍有人以袁榮貴之名義持續按月繳納7萬元予原告，此有原告提出之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下稱原告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可佐（見本院卷第315頁、第319-325頁），原告亦持續收取上開每月7萬元金額至112年1月止，此為原告主張且不爭執之事實。然系爭鐵皮屋於系爭火災發後，袁榮貴仍持續以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供作被告元利欣公司使用，其上仍停放標示為被告元利欣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KEA-2725、AUJ-1860號車輛，此有原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及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3年4月8日函暨所附汽車異動歷史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汽車車籍查詢等（見本院卷第249-255頁、第331-345頁）附卷可參，足徵被告元利欣公司於袁榮貴死亡後，仍有持續占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事實存在，堪予認定。
　 3、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參照）。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係指因其本質上並非合法契約下所稱之租金，而僅係因占有人使用收益之結果，致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無法將之出租而收取租金，形同占有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則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故於認定占有人應返還之利益時，此項相當租金利益之認定，自可參酌出租時之租金數額，而不受法定租金額之限制。經查，原告將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承租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再以每月7萬元租金轉租予袁榮貴，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仍持續占有使用，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利益，使原告無法使用收益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償還相當於租金之價額。又原告不爭執於袁榮貴死亡後至112年1月止，有人持續以袁榮貴之名義每月匯款7萬元至原告帳戶，而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現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占有中，則原告主張被告元利欣公司應自112年2月起，依每月7萬元之金額給付原告相當於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利益，應屬有據。依此核算，原告基於民法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自112年2月起至至113年3月31日止，應給付原告之金額為98萬元（計算式：7萬×14個月＝98萬），並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應屬有據。
　 4、原告雖主張被告甲○○應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上開無權占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致原告因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然被告甲○○僅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未實際參與、管理元利欣公司之業務執行，業如前述；其本身亦無實際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而受有利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甲○○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前開被告元利欣公司所受不當得利金額連帶負賠償責任，自不足採，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既為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有權使用人，則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無法律上原因，持續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自112年2月起至至113年3月31日止給付原告98萬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01號
原      告  李錦文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訴訟代理人  簡良夙律師
被      告  金素香  

訴訟代理人  黃勝文律師
被      告  江日榮  

訴訟代理人  吳麒律師  
被      告  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日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8萬元，及自民
    國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
    旁（坐落桃園市○鎮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鐵皮廠房及
    其坐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萬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負擔14％，餘由原告負
    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32萬7,000元為被告元
    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元利欣實業
    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9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五、本判決第一項後段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新臺幣2萬4,000
    元為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就各期為假執行
    。但若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每期以新臺幣7萬元為原告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因
    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0
    條第2項、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訴外人
    袁榮貴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之土地
    及其上之鐵皮屋1間（下稱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實
    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利欣公司）使用，因系爭鐵皮屋於民國
    111年1月6日發生火災，致原告財產權受有侵害，被告乙○○
    為系爭鐵皮屋租賃契約之保證人、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
    司之負責人，分別依系爭鐵皮屋租賃契約之保證關係向被告
    乙○○主張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8
    條、公司法第23條規定，請求被告甲○○、元利欣公司負連帶
    賠償責任，因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即系爭鐵皮屋所在地位
    於桃園市平鎮區，則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一）被告乙○○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33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乙
    ○○、元利欣公司、甲○○應連帶給付原告第一項所示金額中59
    8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
    本院卷第7頁）。嗣原告於113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變
    更聲明為：「（一）被告乙○○應給付原告696萬4,9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元利欣公司及甲○○應連帶給付696萬4,9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三）前二項請求之任一被告已給付時，其他被告於給
    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四）被告元利欣公司、甲○○應自
    113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土地之日止，按月
    連帶給付原告7萬元。（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見本院卷第373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變更，
    均係本於其為系爭鐵皮屋之出租人，系爭鐵皮屋因失火受有
    損害，且迄今尚未返還原告此一基礎事實而為請求，揆諸前
    揭規定，自應准許之。
三、本件元利欣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09年4月10日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
      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土地為桃園
      市○鎮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面積1788
      平方公尺，含地上物一間平房及一間鐵皮屋全部（即系爭
      鐵皮屋）。原告於109年12月1日起將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
      地一併出租予訴外人袁榮貴，約定租期自109年12月1日起
      至110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7萬元，原告與袁榮貴遂於
      109年12月1日簽定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被告
      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後，乃
      將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公司使用。嗣於系爭租約期滿
      後，袁榮貴仍持續使用系爭鐵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
      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按月收取租金，系爭租約視為以
      不定期限繼續契約。後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系爭
      鐵皮屋及坐落土地現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
      即被告甲○○持續占有使用。
（二）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凌晨6時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
      火災），系爭鐵皮屋內大量木材及其他物品皆成廢棄物，
      袁榮貴曾於111年1月10日書立火災善後處理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書），承諾處理前開廢棄物及對系爭火災所致財
      物損失向原告賠償。惟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袁榮
      貴過世前仍未依系爭協議書對原告履行賠償義務，系爭鐵
      皮屋內迄今仍有大量廢棄物未清運完畢，系爭鐵皮屋大面
      積燒毀亦未修繕，經原告詢價結果，現留置於系爭鐵皮屋
      內之廢棄物，如委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清運，至少需花
      費493萬5,000元，而修繕系爭鐵皮屋遭火災毀損之部分，
      需拆除鐵皮重建及電力重新拉線，經原告詢價結果需花費
      至少104萬9,900元。另查，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
      司仍繼續支付租金予原告至112年1月，因被告等迄今未清
      除系爭鐵皮屋內堆置之廢棄物，造成原告有未能收取土地
      租金之損害，此部分自112年2月起計算至113年3月31日止
      ，共計98萬元（計算式：7萬×14個月＝98萬），從而，原
      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至少為696萬4,900元（計算式：493萬5
      ,000＋104萬9,900＋98萬＝696萬4,900）。
（三）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未依系爭租約第9條、民法第432、
      433、434條規定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鐵
      皮屋因系爭火災毀損致原告所受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系爭租約暨轉為不定
      期租賃契約，租賃關係仍存續，被告乙○○仍應繼續就不定
      期租賃契約負保證人之責任。另查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
      死亡，其繼承人皆拋棄繼承，可推測袁榮貴之遺產不足以
      清償本件債務，主債務人陷於無資力之狀態，依民法第74
      6條第3款之規定，被告乙○○不得拒絕清償，故被告乙○○應
      依系爭租約之保證責任、民法第432條、第433條、第434
      條、第739條規定，對系爭火災致原告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
（四）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公司及被告甲○○使用
      ，被告元利欣公司、甲○○自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惟查系爭火災依111年1月7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
      紀錄所示，起火原因判定為電氣因素，足證系爭火災發生
      原因係被告元利欣公司於系爭鐵皮屋內不當保管、使用電
      器設備，系爭火災之發生可歸責於被告元利欣公司，被告
      元利欣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
      公司之負責人即董事，未善盡管理監督被告元利欣公司之
      業務執行，未妥善保管系爭鐵皮屋之責任，與被告元利欣
      公司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被告甲○○、元利欣公司應依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規定，
      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
（五）另被告元利欣公司、甲○○長期放置廢棄物於系爭鐵皮屋，
      造成原告無法使用收益系爭鐵皮屋，侵害原告之使用收益
      權，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甲○○占用系爭鐵皮屋獲有相當
      於租金之利益，原告因而受有損害，另依民法第179條之
      規定，請被告元利欣公司、甲○○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參以系爭租約約定，袁榮貴係以每月7萬元之代價向
      原告承租系爭鐵皮屋，從而，被告元利欣公司、甲○○應按
      每月7萬元之金額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予原告，爰
      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乙○○部分：系爭租約原約定之租賃期間為自109年12
      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系爭租約係有一定期限之租
      賃契約，雖於系爭租約屆期後，袁榮貴持續使用系爭鐵皮
      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按月收
      取租金，袁榮貴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
      契約，然被告乙○○並未同意繼續擔任系爭租約之保證人，
      對於原告與袁榮貴於系爭租約期限屆滿後成立之不定期限
      租賃契約，不負保證人之責。況系爭火災發生於000年0月
      0日，原告請求未給付之租金係自112年2月起計算，均係
      於系爭租約約定租期屆至後，被告乙○○自無須負保證責任
      ，原告主張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並據此請求被告
      乙○○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等語。並聲明：（一）原
      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二）被告甲○○部分：
　 1、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袁榮貴，被告甲○○並未參
      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經營，僅為掛名之負責人，被告
      元利欣公司之大、小章亦係由袁榮貴保管、使用。袁榮貴
      去世後，恐係由袁榮貴之同居人即被告乙○○營運公司，被
      告甲○○亦未於袁榮貴去世後支付租金予原告，對原告自無
      任何侵權行為可言。
　 2、系爭鐵皮屋所遺留之廢棄物，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實際負責
      人袁榮貴所堆置，與被告甲○○無涉，且原告提出有關清運
      系爭鐵皮屋內堆置廢棄物及修繕系爭鐵皮屋之報價單皆無
      用印，被告甲○○否認原告主張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金額
      。
　 3、系爭租約第9條雖約定承租人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而排除民法第434條之特別規定，然依債之相對性，僅袁
      榮貴應受系爭租約拘束，被告甲○○並非被告元利欣公司之
      實際負責人，且原告亦未說明被告甲○○有何具體侵權行為
      ，亦未證明被告甲○○有何重大過失行為，被告甲○○自無侵
      權行為責任可言。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甲○○應與被告元利
      欣公司，就系爭火災致生之損害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之
      責，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元利欣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頁）　　　　　　　　　
（一）原告於109年4月10日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
      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土地 為桃園
      市○鎮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面積1788
      平方公尺，含地上物一間平房及一間鐵皮屋全部（即系爭
      鐵皮屋），租期自109年4月10日起至110年4月9日止，每
      年租金36萬元；自110年4月10日起至112年4月9日止，租
      金調整為每年40萬元。
（二）原告於109年12月1日起將所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
      路00號（坐落土地為桃園市○鎮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
      部分土地）上之系爭鐵皮屋及其坐落土地出租予訴外人袁
      榮貴，約定租期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
      每月租金7萬元，袁榮貴並邀同被告乙○○為保證人，於109
      年12月1日與原告簽訂土地租賃契約（即系爭租約）。系
      爭租約第9條約定：租賃期間內乙方（即袁榮貴）對租賃
      物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於承租之土地不得放置爆炸性
      或危險性之物品，如怠於注意、違反約定所致生損害由乙
      方負責。嗣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後，袁榮貴仍持續使用系爭
      鐵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收
      取租金，系爭租約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
（三）袁榮貴於承租系爭鐵皮屋期間，將系爭鐵皮屋提供予被告
      元利欣公司使用。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凌晨6 時11
      分許發生火災，依111年1月7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
      因紀錄所示，起火原因初步判定為電氣因素，燃燒作業區
      木屑及夾層物品，燃燒面積10平方公尺，財物損失5,000
      元，無人員受傷（即系爭火災）。
（四）袁榮貴於111年1月10日書立火災善後處理協議書（即系爭
      協議書）交付原告，向原告表示願就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
      月6日所發生之系爭火災造成原告之財物損失負賠償責任
      。
（五）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袁宗平、袁宗安、
      袁楷修、袁楷翔、袁沛君、林育屏、林展頡均聲請拋棄繼
      承，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繼字第5808號准
      予備查在案。
（六）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前因「109年12
      月3日至110年2月5日間，司機范君揚、林炳在，分別駕駛車
      牌號碼000-0000號及BEC-3261號自用小貨車，自新北市五股
      區五工六路『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將屬於一般廢
      棄物之廢木材、廣告看板、衣服及廢棄紙張等廢棄物，載
      運至新北市蘆洲區復興路323巷156之3號」之事實（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
      ；及因「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於
      111年1月6日8時35分派稽查人員在桃園市○鎮區○○路00號
      元利欣公司廠房內（即系爭鐵皮屋），發現自不詳事業取
      得之廢木材及廢木材混合物（含廢塑膠、廢鋁、廢布、廢
      鐵及廢玻璃）堆置貯存在廠區內」之事實（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涉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移送檢察官，經偵查後均認被告甲
      ○○僅系掛名為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並未參與元利欣公
      司營運，對於元利欣公司之運作均不知情等為由，認定被
      告甲○○無須就元利欣公司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事實負責，
      而分別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
      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
      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對被告甲○○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見本院卷第175-183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卷宗）。
四、本件兩造之爭點，應在於（一）原告以被告乙○○為系爭租約
    之保證人，依民法第432、433、434、739 條規定，請求被
    告乙○○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原告之損害負賠償責
    任，是否有理由？（二）原告主張被告元利欣公司、甲○○未
    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使系爭鐵皮屋發生系爭火災，應
    就系爭鐵皮屋所受損害對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5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連帶向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
    責任，是否有理由？（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元利欣公司、江日榮自113 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
    鐵皮屋及占用土地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7萬元，有無理由
    ？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乙○○就袁榮貴與原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成立不
      定期限租賃契約，不應負保證人之責；原告請求被告乙○○
      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賠償責
      任，為無理由：
　 1、按定有期限之債務為保證者，如債權人允許主債務人延期
      清償時，保證人除對於其延期已為同意外，不負保證責任
      ，民法第755 條定有明文。保證人之所以願為承租人保證
      ，乃因租約有期，責任有限，若竟因出租人之不即表示反
      對承租人繼續使用收益租賃物，而應無限期負擔保證責任
      ，絕非保證人之原意，亦非保證契約當事人於訂約時之真
      意。揆諸前開說明，除出租人能證明保證人對於已續為不
      定期限之租約另為同意之保證外，保證人應不再負保證責
      任。
　 2、經查，原告與袁榮貴間之系爭租約原定有期限，並簽訂系
      爭租約由被告乙○○擔任保證人（見本院卷第17-19頁），
      系爭租約租期於110年11月30日屆滿後，原告與袁榮貴就
      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租賃關係已依民法第451條規定
      視為不定期限之租約，而原告復未舉證被告乙○○就不定期
      限租賃另為同意之保證，依上開說明，原告主張被告乙○○
      應基於保證人之地位，繼續於110年11月30日以後，擔保
      袁榮貴就系爭鐵皮屋因租賃關係所生對於原告之給付責任
      ，難認有據。況本件原告主張所受損害均為系爭鐵皮屋於
      111年1月6日因系爭火災所致，顯然係在系爭租約原定租
      期屆滿後始發生，則原告請求被告乙○○就系爭鐵皮屋因系
      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賠償責任，自不可採。
（二）原告請求被告甲○○、元利欣公司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
      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為袁榮貴，被告甲○○僅元利
      欣公司登記負責人，並無參與元利欣公司之業務執行：
　　  原告雖主張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等語
      ；惟被告甲○○否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實質負責人，並抗辯
      其與袁榮貴為朋友，因袁榮貴信用有問題，所以才請其幫
      忙掛名擔任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均未持有被告
      元利欣公司之大、小章，也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業務
      無執行，對於系爭鐵皮屋之使用情形均不清楚等語。經查
      ，於元利欣公司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中，經檢察官
      傳喚證人即元利欣公司助理蕭俊大具結後證稱：我與袁榮
      貴是舊識，袁榮貴找我到元利欣公司擔任助理；元利欣公
      司主要業務是做餐飲系列廚區的清潔，承租系爭鐵皮屋是
      用來堆放廚具設備；系爭鐵皮屋內外堆積大量廢木材等廢
      棄物，是袁榮貴去收集廢木材做材料，將回收物再利用；
      元利欣公司的實際負責人是袁榮貴，甲○○只是袁榮貴的好
      友，因為之前袁榮貴生意失敗，所以找甲○○擔任人頭登記
      為公司負責人，但我都沒有在元利欣公司看過甲○○，甲○○
      在元利欣公司應該沒有實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決策都是
      袁榮貴等語；證人即元利欣公司員工蔡膳謙具結證稱：我
      是元利欣公司的點工，受雇於袁榮貴按時計費，主要是做
      廚房清潔，元利欣公司有需要才找我支援；袁榮貴有時候
      也請我到系爭鐵皮屋支援木材粉碎的工作；系爭火災當日
      是袁榮貴打給我說系爭鐵皮屋失火，我到現場時，已經有
      消防員在滅火了，元利欣公司的事情我都只跟袁榮貴聯絡
      ，沒見過也不認識甲○○，都是跟袁榮貴接洽等語，此有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12月21日檢察官訊問筆錄1份可佐
      【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卷（下稱
      桃檢偵卷）第121-127頁】。另於袁榮貴、甲○○所涉違反
      廢棄物清理案件中，袁榮貴以證人身分證稱：我才是元利
      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甲○○只是掛名，因為伊本身信
      用有問題，所以才請被告甲○○幫忙掛名等語，此有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份書
      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5-177頁）。經核蕭俊大、蔡膳
      謙均為桃園市環保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上所載111年1月
      6日於系爭鐵皮屋稽查當日在場之人員；且依桃園市政府
      消防局談話筆錄所示，蕭俊大、蔡膳謙均一致陳稱系爭鐵
      皮屋於111年1月6日火災前已經休息4天以上，系爭火災發
      生當時無人在現場工作，鍋爐1及鍋爐2也都沒有使用等語
      （見本院卷第82-87頁），足徵蕭俊大、蔡膳謙對於系爭
      鐵皮屋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之情況有相當程度了解，而其等
      證述有關元利欣公司之實質決策、管理事務之負責人為袁
      榮貴，亦與袁榮貴於偵查中證稱之內容相符，堪認被告元
      利欣公司之實際決策、行為人及實質負責人均為袁榮貴，
      被告甲○○抗辯只是被告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對被告元
      利欣公司運作不知情一節，應堪採信。
　 2、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任何故意、過失侵權
      行為，自無須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
      責任：
　  ⑴按民法第28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
      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
      任。此係法人侵權行為責任之特別規定，須以法人之代表
      權人因執行職務而侵害他人之權利，合於民法所定侵權行
      為之要件時，乃責令法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倘代表
      人之行為尚不構成侵權行為，即難認有本條規定適用之餘
      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據上開證人蕭俊大、蔡膳謙之證述內容，及袁榮貴於偵
      查中之證稱內容可知，系爭鐵皮屋之承租、使用、管理等
      行為均係由袁榮貴決定，被告甲○○對於系爭鐵皮屋之占有
      使用情形並不知悉，難謂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
      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權行為存在；且關於被告甲○○因擔
      任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所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
      ，分別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辦後，以被告甲○○僅係掛名元利欣公司登記負
      責人、未參與公司營運等理由，分別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
      對被告甲○○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175-183頁）
      ，足徵被告甲○○確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經營、管理，
      就系爭鐵皮屋之運作情況自屬不知情，則被告甲○○並無任
      何故意或過失行為致系爭鐵皮屋發生系爭火災，且原告亦
      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甲○○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致之損
      害，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存在。準此，原告依據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甲○○就系爭火災所致系爭鐵
      皮屋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原告對於被告
      甲○○既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
      28條、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應
      為被告甲○○之侵害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同屬無據。
　  ⑶雖原告主張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有移轉、處
      分公司所有之車輛、機具等行為，然縱認被告元利欣公司
      有於袁榮貴死亡後處分資產，亦無從逕此認定被告甲○○對
      於系爭火災之發生致系爭鐵皮屋毀損，有何故意、過失行
      為存在，附此敘明。
　 3、系爭鐵皮屋雖經警查獲有非法堆置事業廢木材及廢木材混
      合物，另有怪手、堆高機及物理處理機（壓縮、破碎等）
      ，並使用動力機具將廢木材分選後壓縮體積，成為粒狀廢
      木材及棒狀廢木材，而被告元利欣公司未領有公民營廢棄
      物處理機構許可文件，逕行事業廢棄物貯存及處理業務，
      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等情況，此有桃園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3月4日桃環稽字第1110018412號
      函可考（見桃檢偵卷第19-27頁）。然由證人蕭俊大、蔡
      膳謙之證述內容可知（見桃檢偵卷第121-124頁），系爭
      鐵皮屋所堆放之廢棄物及使用系爭鐵皮屋從事廢木材再利
      用等行為者，均為袁榮貴所為，則袁榮貴因上開行為涉犯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
      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違法清除、處理廢棄
      物罪嫌，既屬袁榮貴個人之犯罪行為，雖被告元利欣公司
      因此須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遭主管機關科以各該
      條之罰金。然袁榮貴上開違法行為，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
      利，因非執行職務行為，被告元利欣公司自無須依民法第
      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袁榮貴負連帶賠償責任
      ，併此敘明。
（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給付98萬
      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占用土
      地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為有理由：
　 1、按民法第 452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死亡者，租賃契約雖
      定有期限，其繼承人仍得終止租約」，其立法目的旨在使
      承租人死亡而有繼承人繼承其租賃權時，於其繼承人無須
      繼續租賃契約者，應使之得以終止契約。惟如承租人死亡
      ，而無繼承人或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時，因已無契約承租
      人主體存在，應解為其租賃關係當然歸於消滅（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2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袁榮貴於111
      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袁宗平、袁宗安、袁楷修、袁
      楷翔、袁沛君、林育屏、林展頡均拋棄繼承，現無人繼承
      ，此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司繼字第5808號
      公告可佐（見本院卷第201頁），則袁榮貴與原告間之不
      定期租賃契約關係，於袁榮貴死亡時應即消滅，先予認定
      。
　 2、然於袁榮貴死亡後，仍有人以袁榮貴之名義持續按月繳納
      7萬元予原告，此有原告提出之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0號，下稱原告帳戶）之存摺內
      頁明細可佐（見本院卷第315頁、第319-325頁），原告亦
      持續收取上開每月7萬元金額至112年1月止，此為原告主
      張且不爭執之事實。然系爭鐵皮屋於系爭火災發後，袁榮
      貴仍持續以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供作被告元利欣公司使
      用，其上仍停放標示為被告元利欣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
      000-0000、KEA-2725、AUJ-1860號車輛，此有原告提出之
      現場照片及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3年4
      月8日函暨所附汽車異動歷史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
      汽車車籍查詢等（見本院卷第249-255頁、第331-345頁）
      附卷可參，足徵被告元利欣公司於袁榮貴死亡後，仍有持
      續占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事實存在，堪予認定。
　 3、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
      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
      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
      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
      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
      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參照）。所謂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係指因其本質上並非合法契約下所稱之租金，
      而僅係因占有人使用收益之結果，致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
      無法將之出租而收取租金，形同占有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
      利益，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則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故
      於認定占有人應返還之利益時，此項相當租金利益之認定
      ，自可參酌出租時之租金數額，而不受法定租金額之限制
      。經查，原告將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承租
      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再以每月7萬元租金轉租予袁榮
      貴，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
      公司仍持續占有使用，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有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利益，使原
      告無法使用收益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
      之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償還相當於租金之
      價額。又原告不爭執於袁榮貴死亡後至112年1月止，有人
      持續以袁榮貴之名義每月匯款7萬元至原告帳戶，而系爭
      鐵皮屋及坐落土地現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占有中，則原告
      主張被告元利欣公司應自112年2月起，依每月7萬元之金
      額給付原告相當於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利益
      ，應屬有據。依此核算，原告基於民法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自112年2月起至至113年3月31日
      止，應給付原告之金額為98萬元（計算式：7萬×14個月＝9
      8萬），並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坐
      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應屬有據。
　 4、原告雖主張被告甲○○應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上開無權占用
      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致原告因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
      害，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然被告甲○○僅為被告元利欣公
      司之登記負責人，並未實際參與、管理元利欣公司之業務
      執行，業如前述；其本身亦無實際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而
      受有利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甲○
      ○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前開被告元利欣公司所受不當得利
      金額連帶負賠償責任，自不足採，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既為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有權使用人，
    則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無法律上原因，持續占
    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利
    欣公司自112年2月起至至113年3月31日止給付原告98萬元，
    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日
    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
    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
    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免為假
    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01號
原      告  李錦文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訴訟代理人  簡良夙律師
被      告  金素香  

訴訟代理人  黃勝文律師
被      告  江日榮  

訴訟代理人  吳麒律師  
被      告  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日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8萬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桃園市○鎮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鐵皮廠房及其坐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萬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負擔1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32萬7,000元為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9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一項後段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新臺幣2萬4,000元為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就各期為假執行。但若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每期以新臺幣7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0條第2項、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訴外人袁榮貴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之土地及其上之鐵皮屋1間（下稱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利欣公司）使用，因系爭鐵皮屋於民國111年1月6日發生火災，致原告財產權受有侵害，被告乙○○為系爭鐵皮屋租賃契約之保證人、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負責人，分別依系爭鐵皮屋租賃契約之保證關係向被告乙○○主張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規定，請求被告甲○○、元利欣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因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即系爭鐵皮屋所在地位於桃園市平鎮區，則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一）被告乙○○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33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乙○○、元利欣公司、甲○○應連帶給付原告第一項所示金額中598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7頁）。嗣原告於113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變更聲明為：「（一）被告乙○○應給付原告696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元利欣公司及甲○○應連帶給付696萬4,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前二項請求之任一被告已給付時，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四）被告元利欣公司、甲○○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7萬元。（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373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變更，均係本於其為系爭鐵皮屋之出租人，系爭鐵皮屋因失火受有損害，且迄今尚未返還原告此一基礎事實而為請求，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之。
三、本件元利欣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09年4月10日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土地為桃園市○鎮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面積1788平方公尺，含地上物一間平房及一間鐵皮屋全部（即系爭鐵皮屋）。原告於109年12月1日起將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一併出租予訴外人袁榮貴，約定租期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7萬元，原告與袁榮貴遂於109年12月1日簽定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後，乃將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公司使用。嗣於系爭租約期滿後，袁榮貴仍持續使用系爭鐵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按月收取租金，系爭租約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後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現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甲○○持續占有使用。
（二）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凌晨6時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系爭鐵皮屋內大量木材及其他物品皆成廢棄物，袁榮貴曾於111年1月10日書立火災善後處理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承諾處理前開廢棄物及對系爭火災所致財物損失向原告賠償。惟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袁榮貴過世前仍未依系爭協議書對原告履行賠償義務，系爭鐵皮屋內迄今仍有大量廢棄物未清運完畢，系爭鐵皮屋大面積燒毀亦未修繕，經原告詢價結果，現留置於系爭鐵皮屋內之廢棄物，如委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清運，至少需花費493萬5,000元，而修繕系爭鐵皮屋遭火災毀損之部分，需拆除鐵皮重建及電力重新拉線，經原告詢價結果需花費至少104萬9,900元。另查，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仍繼續支付租金予原告至112年1月，因被告等迄今未清除系爭鐵皮屋內堆置之廢棄物，造成原告有未能收取土地租金之損害，此部分自112年2月起計算至113年3月31日止，共計98萬元（計算式：7萬×14個月＝98萬），從而，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至少為696萬4,900元（計算式：493萬5,000＋104萬9,900＋98萬＝696萬4,900）。
（三）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未依系爭租約第9條、民法第432、433、434條規定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毀損致原告所受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系爭租約暨轉為不定期租賃契約，租賃關係仍存續，被告乙○○仍應繼續就不定期租賃契約負保證人之責任。另查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皆拋棄繼承，可推測袁榮貴之遺產不足以清償本件債務，主債務人陷於無資力之狀態，依民法第746條第3款之規定，被告乙○○不得拒絕清償，故被告乙○○應依系爭租約之保證責任、民法第432條、第433條、第434條、第739條規定，對系爭火災致原告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四）袁榮貴承租系爭鐵皮屋供被告元利欣公司及被告甲○○使用，被告元利欣公司、甲○○自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惟查系爭火災依111年1月7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所示，起火原因判定為電氣因素，足證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係被告元利欣公司於系爭鐵皮屋內不當保管、使用電器設備，系爭火災之發生可歸責於被告元利欣公司，被告元利欣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負責人即董事，未善盡管理監督被告元利欣公司之業務執行，未妥善保管系爭鐵皮屋之責任，與被告元利欣公司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被告甲○○、元利欣公司應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
（五）另被告元利欣公司、甲○○長期放置廢棄物於系爭鐵皮屋，造成原告無法使用收益系爭鐵皮屋，侵害原告之使用收益權，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甲○○占用系爭鐵皮屋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原告因而受有損害，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被告元利欣公司、甲○○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參以系爭租約約定，袁榮貴係以每月7萬元之代價向原告承租系爭鐵皮屋，從而，被告元利欣公司、甲○○應按每月7萬元之金額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予原告，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乙○○部分：系爭租約原約定之租賃期間為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系爭租約係有一定期限之租賃契約，雖於系爭租約屆期後，袁榮貴持續使用系爭鐵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按月收取租金，袁榮貴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然被告乙○○並未同意繼續擔任系爭租約之保證人，對於原告與袁榮貴於系爭租約期限屆滿後成立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不負保證人之責。況系爭火災發生於000年0月0日，原告請求未給付之租金係自112年2月起計算，均係於系爭租約約定租期屆至後，被告乙○○自無須負保證責任，原告主張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並據此請求被告乙○○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甲○○部分：
　 1、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袁榮貴，被告甲○○並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經營，僅為掛名之負責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大、小章亦係由袁榮貴保管、使用。袁榮貴去世後，恐係由袁榮貴之同居人即被告乙○○營運公司，被告甲○○亦未於袁榮貴去世後支付租金予原告，對原告自無任何侵權行為可言。
　 2、系爭鐵皮屋所遺留之廢棄物，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實際負責人袁榮貴所堆置，與被告甲○○無涉，且原告提出有關清運系爭鐵皮屋內堆置廢棄物及修繕系爭鐵皮屋之報價單皆無用印，被告甲○○否認原告主張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金額。
　 3、系爭租約第9條雖約定承租人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排除民法第434條之特別規定，然依債之相對性，僅袁榮貴應受系爭租約拘束，被告甲○○並非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原告亦未說明被告甲○○有何具體侵權行為，亦未證明被告甲○○有何重大過失行為，被告甲○○自無侵權行為責任可言。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甲○○應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系爭火災致生之損害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元利欣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頁）　　　　　　　　　
（一）原告於109年4月10日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旁（坐落土地 為桃園市○鎮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面積1788平方公尺，含地上物一間平房及一間鐵皮屋全部（即系爭鐵皮屋），租期自109年4月10日起至110年4月9日止，每年租金36萬元；自110年4月10日起至112年4月9日止，租金調整為每年40萬元。
（二）原告於109年12月1日起將所承租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號（坐落土地為桃園市○鎮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部分土地）上之系爭鐵皮屋及其坐落土地出租予訴外人袁榮貴，約定租期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7萬元，袁榮貴並邀同被告乙○○為保證人，於109年12月1日與原告簽訂土地租賃契約（即系爭租約）。系爭租約第9條約定：租賃期間內乙方（即袁榮貴）對租賃物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於承租之土地不得放置爆炸性或危險性之物品，如怠於注意、違反約定所致生損害由乙方負責。嗣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後，袁榮貴仍持續使用系爭鐵皮屋並按月繳納租金，原告亦未為反對之意思並持續收取租金，系爭租約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
（三）袁榮貴於承租系爭鐵皮屋期間，將系爭鐵皮屋提供予被告元利欣公司使用。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凌晨6 時11分許發生火災，依111年1月7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所示，起火原因初步判定為電氣因素，燃燒作業區木屑及夾層物品，燃燒面積10平方公尺，財物損失5,000元，無人員受傷（即系爭火災）。
（四）袁榮貴於111年1月10日書立火災善後處理協議書（即系爭協議書）交付原告，向原告表示願就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所發生之系爭火災造成原告之財物損失負賠償責任。
（五）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袁宗平、袁宗安、袁楷修、袁楷翔、袁沛君、林育屏、林展頡均聲請拋棄繼承，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繼字第5808號准予備查在案。
（六）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前因「109年12月3日至110年2月5日間，司機范君揚、林炳在，分別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及BEC-3261號自用小貨車，自新北市五股區五工六路『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將屬於一般廢棄物之廢木材、廣告看板、衣服及廢棄紙張等廢棄物，載運至新北市蘆洲區復興路323巷156之3號」之事實（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及因「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於111年1月6日8時35分派稽查人員在桃園市○鎮區○○路00號元利欣公司廠房內（即系爭鐵皮屋），發現自不詳事業取得之廢木材及廢木材混合物（含廢塑膠、廢鋁、廢布、廢鐵及廢玻璃）堆置貯存在廠區內」之事實（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移送檢察官，經偵查後均認被告甲○○僅系掛名為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並未參與元利欣公司營運，對於元利欣公司之運作均不知情等為由，認定被告甲○○無須就元利欣公司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事實負責，而分別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對被告甲○○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175-183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卷宗）。
四、本件兩造之爭點，應在於（一）原告以被告乙○○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依民法第432、433、434、739 條規定，請求被告乙○○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原告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二）原告主張被告元利欣公司、甲○○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使系爭鐵皮屋發生系爭火災，應就系爭鐵皮屋所受損害對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連帶向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江日榮自113 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占用土地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7萬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乙○○就袁榮貴與原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不應負保證人之責；原告請求被告乙○○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定有期限之債務為保證者，如債權人允許主債務人延期清償時，保證人除對於其延期已為同意外，不負保證責任，民法第755 條定有明文。保證人之所以願為承租人保證，乃因租約有期，責任有限，若竟因出租人之不即表示反對承租人繼續使用收益租賃物，而應無限期負擔保證責任，絕非保證人之原意，亦非保證契約當事人於訂約時之真意。揆諸前開說明，除出租人能證明保證人對於已續為不定期限之租約另為同意之保證外，保證人應不再負保證責任。
　 2、經查，原告與袁榮貴間之系爭租約原定有期限，並簽訂系爭租約由被告乙○○擔任保證人（見本院卷第17-19頁），系爭租約租期於110年11月30日屆滿後，原告與袁榮貴就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租賃關係已依民法第451條規定視為不定期限之租約，而原告復未舉證被告乙○○就不定期限租賃另為同意之保證，依上開說明，原告主張被告乙○○應基於保證人之地位，繼續於110年11月30日以後，擔保袁榮貴就系爭鐵皮屋因租賃關係所生對於原告之給付責任，難認有據。況本件原告主張所受損害均為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因系爭火災所致，顯然係在系爭租約原定租期屆滿後始發生，則原告請求被告乙○○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賠償責任，自不可採。
（二）原告請求被告甲○○、元利欣公司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造成之損害，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為袁榮貴，被告甲○○僅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並無參與元利欣公司之業務執行：
　　  原告雖主張被告甲○○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等語；惟被告甲○○否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實質負責人，並抗辯其與袁榮貴為朋友，因袁榮貴信用有問題，所以才請其幫忙掛名擔任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均未持有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大、小章，也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業務無執行，對於系爭鐵皮屋之使用情形均不清楚等語。經查，於元利欣公司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中，經檢察官傳喚證人即元利欣公司助理蕭俊大具結後證稱：我與袁榮貴是舊識，袁榮貴找我到元利欣公司擔任助理；元利欣公司主要業務是做餐飲系列廚區的清潔，承租系爭鐵皮屋是用來堆放廚具設備；系爭鐵皮屋內外堆積大量廢木材等廢棄物，是袁榮貴去收集廢木材做材料，將回收物再利用；元利欣公司的實際負責人是袁榮貴，甲○○只是袁榮貴的好友，因為之前袁榮貴生意失敗，所以找甲○○擔任人頭登記為公司負責人，但我都沒有在元利欣公司看過甲○○，甲○○在元利欣公司應該沒有實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決策都是袁榮貴等語；證人即元利欣公司員工蔡膳謙具結證稱：我是元利欣公司的點工，受雇於袁榮貴按時計費，主要是做廚房清潔，元利欣公司有需要才找我支援；袁榮貴有時候也請我到系爭鐵皮屋支援木材粉碎的工作；系爭火災當日是袁榮貴打給我說系爭鐵皮屋失火，我到現場時，已經有消防員在滅火了，元利欣公司的事情我都只跟袁榮貴聯絡，沒見過也不認識甲○○，都是跟袁榮貴接洽等語，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12月21日檢察官訊問筆錄1份可佐【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卷（下稱桃檢偵卷）第121-127頁】。另於袁榮貴、甲○○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中，袁榮貴以證人身分證稱：我才是元利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甲○○只是掛名，因為伊本身信用有問題，所以才請被告甲○○幫忙掛名等語，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份書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5-177頁）。經核蕭俊大、蔡膳謙均為桃園市環保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上所載111年1月6日於系爭鐵皮屋稽查當日在場之人員；且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所示，蕭俊大、蔡膳謙均一致陳稱系爭鐵皮屋於111年1月6日火災前已經休息4天以上，系爭火災發生當時無人在現場工作，鍋爐1及鍋爐2也都沒有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82-87頁），足徵蕭俊大、蔡膳謙對於系爭鐵皮屋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之情況有相當程度了解，而其等證述有關元利欣公司之實質決策、管理事務之負責人為袁榮貴，亦與袁榮貴於偵查中證稱之內容相符，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之實際決策、行為人及實質負責人均為袁榮貴，被告甲○○抗辯只是被告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對被告元利欣公司運作不知情一節，應堪採信。
　 2、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任何故意、過失侵權行為，自無須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⑴按民法第28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此係法人侵權行為責任之特別規定，須以法人之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而侵害他人之權利，合於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要件時，乃責令法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倘代表人之行為尚不構成侵權行為，即難認有本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據上開證人蕭俊大、蔡膳謙之證述內容，及袁榮貴於偵查中之證稱內容可知，系爭鐵皮屋之承租、使用、管理等行為均係由袁榮貴決定，被告甲○○對於系爭鐵皮屋之占有使用情形並不知悉，難謂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權行為存在；且關於被告甲○○因擔任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所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分別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以被告甲○○僅係掛名元利欣公司登記負責人、未參與公司營運等理由，分別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339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8950號不起訴處分書，對被告甲○○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本院卷第175-183頁），足徵被告甲○○確未參與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經營、管理，就系爭鐵皮屋之運作情況自屬不知情，則被告甲○○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行為致系爭鐵皮屋發生系爭火災，且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甲○○就系爭鐵皮屋因系爭火災所致之損害，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存在。準此，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甲○○就系爭火災所致系爭鐵皮屋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原告對於被告甲○○既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應為被告甲○○之侵害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同屬無據。
　  ⑶雖原告主張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有移轉、處分公司所有之車輛、機具等行為，然縱認被告元利欣公司有於袁榮貴死亡後處分資產，亦無從逕此認定被告甲○○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致系爭鐵皮屋毀損，有何故意、過失行為存在，附此敘明。
　 3、系爭鐵皮屋雖經警查獲有非法堆置事業廢木材及廢木材混合物，另有怪手、堆高機及物理處理機（壓縮、破碎等），並使用動力機具將廢木材分選後壓縮體積，成為粒狀廢木材及棒狀廢木材，而被告元利欣公司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文件，逕行事業廢棄物貯存及處理業務，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等情況，此有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3月4日桃環稽字第1110018412號函可考（見桃檢偵卷第19-27頁）。然由證人蕭俊大、蔡膳謙之證述內容可知（見桃檢偵卷第121-124頁），系爭鐵皮屋所堆放之廢棄物及使用系爭鐵皮屋從事廢木材再利用等行為者，均為袁榮貴所為，則袁榮貴因上開行為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既屬袁榮貴個人之犯罪行為，雖被告元利欣公司因此須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遭主管機關科以各該條之罰金。然袁榮貴上開違法行為，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因非執行職務行為，被告元利欣公司自無須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袁榮貴負連帶賠償責任，併此敘明。
（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給付98萬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占用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為有理由：
　 1、按民法第 452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死亡者，租賃契約雖定有期限，其繼承人仍得終止租約」，其立法目的旨在使承租人死亡而有繼承人繼承其租賃權時，於其繼承人無須繼續租賃契約者，應使之得以終止契約。惟如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或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時，因已無契約承租人主體存在，應解為其租賃關係當然歸於消滅（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袁榮貴於111年8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袁宗平、袁宗安、袁楷修、袁楷翔、袁沛君、林育屏、林展頡均拋棄繼承，現無人繼承，此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司繼字第5808號公告可佐（見本院卷第201頁），則袁榮貴與原告間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於袁榮貴死亡時應即消滅，先予認定。
　 2、然於袁榮貴死亡後，仍有人以袁榮貴之名義持續按月繳納7萬元予原告，此有原告提出之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下稱原告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可佐（見本院卷第315頁、第319-325頁），原告亦持續收取上開每月7萬元金額至112年1月止，此為原告主張且不爭執之事實。然系爭鐵皮屋於系爭火災發後，袁榮貴仍持續以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供作被告元利欣公司使用，其上仍停放標示為被告元利欣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KEA-2725、AUJ-1860號車輛，此有原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及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3年4月8日函暨所附汽車異動歷史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汽車車籍查詢等（見本院卷第249-255頁、第331-345頁）附卷可參，足徵被告元利欣公司於袁榮貴死亡後，仍有持續占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事實存在，堪予認定。
　 3、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參照）。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係指因其本質上並非合法契約下所稱之租金，而僅係因占有人使用收益之結果，致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無法將之出租而收取租金，形同占有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則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故於認定占有人應返還之利益時，此項相當租金利益之認定，自可參酌出租時之租金數額，而不受法定租金額之限制。經查，原告將向訴外人李玉真、李廖月甘、林怡君承租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再以每月7萬元租金轉租予袁榮貴，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仍持續占有使用，堪認被告元利欣公司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利益，使原告無法使用收益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償還相當於租金之價額。又原告不爭執於袁榮貴死亡後至112年1月止，有人持續以袁榮貴之名義每月匯款7萬元至原告帳戶，而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現仍為被告元利欣公司占有中，則原告主張被告元利欣公司應自112年2月起，依每月7萬元之金額給付原告相當於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利益，應屬有據。依此核算，原告基於民法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自112年2月起至至113年3月31日止，應給付原告之金額為98萬元（計算式：7萬×14個月＝98萬），並應自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應屬有據。
　 4、原告雖主張被告甲○○應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上開無權占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致原告因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然被告甲○○僅為被告元利欣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未實際參與、管理元利欣公司之業務執行，業如前述；其本身亦無實際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而受有利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甲○○與被告元利欣公司就前開被告元利欣公司所受不當得利金額連帶負賠償責任，自不足採，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既為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有權使用人，則於袁榮貴死亡後，被告元利欣公司無法律上原因，持續占有使用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利欣公司自112年2月起至至113年3月31日止給付原告98萬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鐵皮屋及坐落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